网谈现场未回复贴拟答复意见
局领导：

6月17日下午，陈立新副局长做客青岛政务网“民生访谈”栏目，就市民们关心的土地管理问题和网友们进行了在线交流。活动共接网民回复贴59个，其中现场回复29个，未回复贴20个。网谈现场未回复贴经监察室在局系统各单位进行责任分解、并汇总办理情况，现将未回复帖拟答复意见报告如下，请您审阅：

 [推诿扯皮130416]：
局长好！我想问局长，农民的土地在没有任何审批手续情况下《被非法占用》，村委和户主（子女已分家，也没经过子女同意）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效？无论是否有效，子女是否有权拒绝同意？？？请局长注意的是《被非法占用》情况下，希望局长能正面回答！不要答非所问！！！
答复：您好，由于您所提的问题和情况表述比较模糊，建议您在本次在线访谈结束后，可电话详细咨询我局，联系电话：８２６６３２７０。

[公平公正]：
陈局长，您是我们的希望，希望您能回答我的问题，不要让我们老百姓被政府抛弃！让我们找到真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
 

[公平公正]：
我们是四方区杭州路河上这片房子。说是6月20日拆迁完成。我们没地方去，房子是买四方区政府的！我们无力和政府对抗，现在四方区政府要求工商不给我们年审，铁通给我们断了电话线！动用黑社会来拉网挡我们门头。我们该怎么办？？
 

[公平公正]：
现在不是说阳光拆迁么？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阳光，房子是四方城建盖的！属于建管局！是政府单位！是违章房政府为什么卖给我们？难道你们对政府盖房子就完全没有监管么？？
 

[公平公正]：
房屋登记办法是2008年出台的，18年的政策变化，难道老房子按照新政策吗？出台一个新政策难道就要我们老百姓买一次帐吗？请问我们95年前的房子应该依照哪个政策规定？
 

[公平公正]：
请问相关部门是哪些部门？我们该去找谁  ？谁能给我们准确答复，不要像踢球一样，到处找不倒人管，直接找黑社会给拆了
 

[公平公正]：
陈局长，请问建委会不会盖违章房？他盖不违章，我们买就成违章了？请问这个事情合理嘛？我该找谁？您所说的有关部门是什么部门。我不想再被踢出去了！马上就没地方吃饭了！
 

[公平公正]：
如果现行的法律法规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话那我们这就不是问题了。。。。。。
 

答复：公平公正，您好！依据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的有关规定，新建房屋应由建设单位持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证明、建设工程施工证明、房屋已竣工的证明等材料申请办理初始登记，初始登记完成后再与购房人双方共同持合同、发票、申请书等申请新建房屋转移登记，办理购房人的产权证。

依据您所提供的房屋坐落杭州路12号，经查询房地产登记档案，该处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未进行初始登记，故您无法办理产权证。建议您联系开发建设单位查找有关建房资料后到我局所属市房地产登记中心申请登记。

对于您所反映的拆迁问题，按照市政府各部门职责分工，建议您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或四方区政府反映。

[泰山]：
陈局长你好，我们四方区人民路285号的居民已经走访过市规划局，市规划局的有关部门也已明确答复过青岛联创实业有限公司到目前为止也没提交规划方案，更别提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请问陈局长你能帮四方区人民路285号的居民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做。

[廉政]：
陈局你好，四方区人民路285号的土地市规划局讲至今没有接到开发商的规划方案，土地开发商也没有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我们市国土资源和房产局就给该开发商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请问符合法定程序吗？
 

[我要活]：
陈局长四方区人民路285号的开发商至今没有办理规划手续，也没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现在已经拿到我们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下发的土地使用权证，请问符合法定程序吗？谢谢
 

答复：经查，青岛联创实业有限公司目前尚未申请办理四方区人民路285号地块土地登记，未领取《房地产权证》。关于该地块规划方案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问题，建议咨询市规划局。

[青岛银]：
八大湖的问题怎么不回应啊？？

答复：焦点访谈栏目报道八大湖小区改造项目有关情况后，市政府高度重视，并成立了调查组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市南区政府也成立了专门工作组。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和工作情况确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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